江西省文旅厅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共渡难关的10条措施

2月13日，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江西省委、省政府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支持受疫情影响的文化和旅游企业渡过难关，推动江西省文化和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制定了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共渡难关的10条措施。
暂退旅行社保证金。对江西省四星级以上旅行社，暂时全额退还现有交纳的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对江西省其他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暂时退还现有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80%，接受暂退保证金的各旅行社应于2022年2月5日前交还保证金。被法院冻结的保证金不在此次暂退范围之内。
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支持。该厅鼓励金融机构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额度。引导文化和旅游中小微企业通过江西省小微客户融资服务平台、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申请贷款；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文化和旅游企业，金融机构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到期还款困难的文化和旅游企业，应给予展期或续贷。
鼓励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该厅鼓励符合条件的人员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创办旅行社、乡村旅游、民宿、文创等文化和旅游企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支持减免企业租金。该厅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生产经营用房的文化和旅游企业，享受1个月租金免收、2个月租金减半政策；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业主减免租金。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江西省文旅厅落实财政部、税务总局2020年第8号、第9号公告有关疫情防控税收政策以及江西省税务局助力疫情防控15条税收政策，对受疫情影响的文化和旅游企业切实落实延期办税、缓交税款、税收减免等措施。
　延长办理社保业务期限。该厅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部门，对受疫情影响的文化和旅游企业、灵活就业人员，未能按时办理社会保险缴费业务的，可延长至疫情解除后补办。逾期缴纳社会保险费期间，免收滞纳金，且在不影响个人权益，相关补办手续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完成。
加大宣传营销力度。该厅支持各地在疫情解除后开展各种形式的市场营销推广活动，特别是针对国内外重点客源地开展旅游营销活动，邀请旅行社来赣踩线，予以奖励；对入赣旅游包机、旅游专列、大巴旅游等进行奖励；鼓励各地在海外设立文化和旅游营销推广中心。
　激发市场消费潜力。该厅支持各地在疫情解除后按规定举办各类文化和旅游节庆活动，刺激文化和旅游消费，提振市场信心；支持各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吸引国内外游客。
支持智慧旅游建设。该厅加快“一部手机游江西”二期工程建设，鼓励文化和旅游企业将相关数据接入省级智慧旅游平台，并在平台上开展宣传、推广和运营活动。
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和景区品质。该厅通过网络课程及线下等形式对江西省导游员、讲解员、旅游企业管理人员、民宿业主、乡村旅游点经营者等开展免费培训；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文艺演出、非遗项目进景区。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江西省出台的相关支持政策，以最大力度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发展，江西省文旅厅要求各地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具体支持措施。
